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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局制定臺北市藍色公路管理自治條例草案及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三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三科

修正條文 
交通局制定條文 交通局制定說明 

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三科

修正說明 

名稱：臺北市藍色公路管

理自治條例 

名稱：臺北市藍色公路管

理自治條例 

明定名稱。 未修正。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章    總則 章名 未修正。 

第一條    臺北市（以下

簡稱本市）為規範

本市轄區河域船

舶營運及碼頭使

用管理，特制定本

自治條例。 

第一條    臺北市（以下

簡稱本市）為規範

本市河域船舶營

運及碼頭使用管

理，特制定本自治

條例。 

一、明定本自治條例立法

之目的。 

二、依據地方制度法第二

十五條規定，本於職

權制定。 

一、 參考第三條第一款之

定義，酌作文字修

正，以統一用語。 

二、 說明欄酌作文字修

正。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

之主管機關為臺

北市政府（以下簡

稱市政府）交通局

（以下簡稱交通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

之主管機關為臺

北市政府交通局

（以下簡稱交通

局），並委任臺北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主管

機關及委任執行機關。 

一、 文字修正。 

二、 除本條外，以下條文

未再提及臺北市公

共運輸處，故刪除

「（以下簡稱公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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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並委任臺北

市公共運輸處執

行。 

市公共運輸處（以

下簡稱公運處）執

行。 

處）」文字。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

用詞定義如下： 

一  藍色公路：指

在本市轄區

河 域 之 航

道、碼頭間，

以船舶載客

航行之路線。 

二  藍色公路營

運：指經許可

以小船或客

船於藍色公

路之載客營

業。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

用詞定義如下： 

一  藍色公路：指

在本市轄區

河 域 之 航

道、碼頭間，

以船舶載客

航行之路線。 

二  藍色公路營

運：指經許可

以小船或客

船於藍色公

路之載客營

業。 

一、明定「藍色公路」、

「藍色公路營運」、

「 載 客 小 船 經 營

業」、「藍色公路碼

頭」、「停泊船席」

及「靠泊船席」定義。 

二、「小船」依船舶法第

三條第一款之規定係

指總噸位未滿五十之

非動力船舶，或總噸

位未滿二十之動力船

舶；「客船」依船舶

法第三條第二款之規

定係指非小船且乘客

說明一及說明三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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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載客小船經

營業：指以小

船運送旅客

為營業者。 

四  藍色公路碼

頭：指經交通

局公告為藍

色公路營運

使用之碼頭。 

五  停泊船席：供

船舶非營運

時停靠使用

之船席。 

六  靠泊船席：供

船舶營運時

停靠上下乘

客之船席。 

三  載客小船經

營業：指以小

船運送旅客

為營業者。 

四  藍色公路碼

頭：指經交通

局公告為藍

色公路營運

使用之碼頭。 

五  停泊船席：供

船舶非營運

時停靠使用

之船席。 

六  靠泊船席：供

船舶營運時

停靠上下乘

客之船席。 

定額超過十二人，以

運送旅客為目的之船

舶。 

三、參考發展大眾運輸條

例第二條第二項第六

款規定「適用本條例

之大眾運輸事業，係

指依法成立，並從事

國內客運服務之下列

公、民營事業：……

六、載客小船經營

業」，爰引用「載客

小船經營業」用詞以

統一名詞。 

四、規範藍色公路碼頭依

使用方式區分為停泊

及靠泊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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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藍色公路營

運之申請及審議 

第二章    藍色公路營

運之申請及審議 

章名 未修正。 

第四條    載客小船經

營業申請本市藍

色公路營運，應檢

具下列文件向交

通局提送審議： 

一  申請書。 

二  營運計畫書。 

三  碼頭停泊及

靠泊計畫書。 

四  擬營運新建

造之船舶規

範（規格）及

船圖，或現成

船之小船執

照影本。 

第四條    載客小船經

營業申請本市藍

色公路營運，應檢

具下列文件向交

通局提請審議： 

一  申請書。 

二  營運計畫書。 

三  碼頭停泊及

靠泊計畫書。 

四  擬營運新建

造之船舶規

範（規格）及

船圖，或現成

船之小船執

照影本。 

一、 明定藍色公路營運

申請應檢具之相關

文件。 

二、 為保障藍色公路遊

客權益，藍色公路營

運主體以公司組織

為原則。 

三、 為保障藍色公路遊

客搭乘安全性，藍色

公路營運船舶須符

合船舶法及相關法

規之安全規定。 

 

條文第一項、說明一及說

明三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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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司商業登

記證明文件。 

前項申請人

以公司組織為限。 

第一項第二

款營運計畫書，應

記載下列事項： 

一  營運範圍水

域條件。 

二  營運時間、班

距、載運人數

及其他服務

事項。 

三  營運能力。 

四  財務計畫。 

五  緊急應變計

畫。 

五  公司商業登

記證明文件。 

前項申請人

以公司組織為限。 

第一項第二

款營運計畫書，應

記載下列事項： 

一  營運範圍水

域條件。 

二  營運時間、班

距、載運人數

及其他服務

事項。 

三  營運能力。 

四  財務計畫。 

五  緊急應變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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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經交通

局要求之事

項。 

第一項第四

款規定之船舶，其

安 全 及 檢 丈 標

準，應符合船舶法

及相關法規之規

定。 

六  其他經交通

局要求之事

項。 

第一項第四

款規定之船舶，其

安 全 及 檢 丈 標

準，應符合船舶法

及相關法規之規

定。 

第五條    交通局受理

航政主管機關轉

船舶運送業經營

客運航線泊靠本

市碼頭申請案，應

提送審議。 

第五條    交通局受理

航政主管機關轉

船舶運送業經營

客運航線泊靠本

市碼頭申請案，應

提送審議。 

有關船舶運送業經營客

運航線申請泊靠本市碼

頭部分，由交通局提送本

市藍色公路營運審議小

組審議，並將審議結果函

復航政主管機關綜辦。 

未修正。 

第六條    藍色公路營

運申請案，涉及航

第六條    藍色公路營

運申請案，涉及航

一、 有關藍色公路營運

事涉航政、水利、觀

說明二酌作文字修正。 



 7 

政、水利、觀光及

都 市 發 展 等 領

域，應由交通局組

成藍色公路營運

審議小組（以下簡

稱審議小組）審

議。 

前項審議小

組設置要點，由交

通局定之。 

政、水利、觀光及

都 市 發 展 等 領

域，應由交通局組

成藍色公路營運

審議小組（以下簡

稱審議小組）審

議。 

前項審議小

組設置要點，由交

通局定之。 

光及都市發展各項

專業領域，擬組「藍

色公路營運審議小

組」負責審議，後續

由交通局核發相關

許可。 

二、 藍色公路營運審查

單位設置規定由交

通局定之。 

第七條    載客小船經

營業經審議通過

後，應於一年內向

交通局申請核發

營運許可，逾期應

依第四條之規定

重新提送審議。 

第七條    載客小船經

營業經審議通過

後，應於一年內向

交通局申請核發

營運許可。 

載客小船經營業經審議

通過後，應於一年內向交

通局申請核發營運許

可，倘逾期未提出申請，

業者應重行提請審議。 

明定逾期之效果並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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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藍色公路碼

頭、船席使用及航

道管理 

第三章    藍色公路碼

頭、船席使用及航

道管理 

章名 未修正。 

第八條    本市藍色公

路碼頭範圍及船

席使用方式，由交

通局公告之。 

藍色公路碼

頭得配合臺北市

政府政策及計畫

提供其他船舶使

用停靠。 

第八條    本市藍色公

路碼頭範圍及船

席使用方式，由交

通局公告之。 

藍色公路碼

頭得配合市府政

策及計畫提供其

他船舶使用停靠。 

一、 有關本市藍色公路

碼頭範圍及船席使

用方式由交通局公

告。 

二、 藍色公路碼頭可配

合市府政策及計

畫，供其他非藍色公

路船舶停靠使用。 

酌作文字修正。 

第九條    藍色公路營

運船舶應於取得

營運許可後始得

停泊或靠泊藍色

公路碼頭，碼頭使

第九條    藍色公路營

運船舶停泊或靠

泊 藍 色 公 路 碼

頭，經取得營運許

可後始得泊靠，碼

一、 為維護藍色公路碼

頭正常運作，未經交

通局許可之船舶不

得停、靠泊。 

二、 針對未經交通局許

一、 酌作文字修正。 

二、 碼頭使用期間另列

為第二項，原條文第

二項移列為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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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期間以三年為

限。 

船舶未經許

可擅自停泊或靠

泊藍色公路碼頭

者，交通局得逕予

移泊，其費用由船

舶所有人或船長

負擔。 

頭使用期間以三

年為限。 

船舶未經許

可擅自停、靠泊藍

色公路碼頭者，交

通 局 得 逕 予 移

泊，其費用由船舶

所有人或船長負

擔。 

可停、靠泊藍色公路

碼頭船舶得逕予移

泊，移置費用依實際

支出情形向船舶所

有人或船長收取。 

 

第十條    藍色公路碼

頭靠泊船席，僅供

申請許可之船舶

上下客使用，不作

加油、加水、修

護、補給及休息等

使用。 

前項碼頭靠

第十條    藍色公路碼

頭靠泊船席，僅供

申請許可之船舶

上下客使用，不作

加油、加水、修

護、補給及休息等

使用。 

前項碼頭靠

明定藍色公路碼頭靠泊

船席使用規定及限制，以

維持藍色公路營運正常

運作。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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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船席使用以固

定航班優先，其餘

時間以先到先用

為原則，每艘船舶

停靠時間不得超

過三十分鐘，延長

停靠時間應經交

通局許可，停靠完

畢後即應駛離，不

得滯留、休息或妨

礙其他船舶使用。 

泊船席使用以固

定航班優先，其餘

時間以先到先用

為原則，每艘船舶

停靠時間不得超

過三十分鐘，延長

停靠時間應經交

通局許可，停靠完

畢後即應駛離，不

得滯留、休息或妨

礙其他船舶使用。 

第十一條    藍色公路

碼頭範圍內不

得為下列行為： 

一  釣魚、跳

水、游泳或

水域遊憩

第十一條    藍色公路

碼頭範圍內不

得為下列行為： 

一  釣魚、跳

水、游泳或

水域遊憩

明定本市藍色公路碼頭

範圍內之禁止行為，以提

升藍色公路服務品質及

安全。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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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二  採捕或養

殖水產動

植物。 

三  排放廢污

水或任意

投棄廢棄

物。 

四  排放有毒

物質、有害

物質、廢

油。 

活動。 

二  採捕或養

殖水產動

植物。 

三  排放廢污

水或任意

投棄廢棄

物。 

四  排洩有毒

物質、有害

物質、廢

油。 

第十二條    未經交通

局許可，不得於

藍色公路碼頭

範圍內設攤、兜

售物品、放置貨

第十二條     未經許

可，不得於藍色

公路碼頭範圍

內設攤、兜售物

品、放置貨物或

明定藍色公路碼頭非經

許可禁止設攤、兜售及放

置貨物及交通局公告禁

止事項。 

明定許可之主管機關並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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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或為其他經

交通局公告禁

止事項。 

為其他經交通

局公告禁止事

項。 

第十三條    藍色公路

碼頭得委託民

間業者營運管

理。 

第十三條    藍色公路

碼頭得委託民

間業者營運管

理。 

明定藍色公路碼頭委託

民間業者營運管理規定。 

未修正。 

第十四條    船舶申請

使用藍色公路

碼頭停泊或靠

泊船席，應繳交

使用費。 

前項使用

收費辦法，由交

通局依規費法

定之。 

第十四條    船舶申請

使用藍色公路

碼頭停泊或靠

泊船席，應繳交

使用費。 

前項使用

費計收基準，由

交通局依規費

法定之。 

使用本府公有碼頭設

施，依法應徵收使用規

費，相關收費基準由交通

局另定。 

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五條    藍色公路 第十五條    藍色公路 一、 明定載客小船經營 一、 參考第三條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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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船舶於本

市轄區河域航

行時應於航道

範圍內航行。 

船舶航行

於本市轄區河

域航道範圍內

不得有危害安

全及妨礙船舶

航行之行為。 

第一項河

域航道範圍由

交通局公告之。 

營運船舶於本

市河域航行時

應於航道範圍

內航行。 

船舶航行

於本市河域航

道範圍內不得

有為危害安全

及妨礙船舶航

行行為。 

第一項河

域航道範圍由

交通局公告之。 

運業所屬船舶於本

市轄區河域航行時

應行駛於藍色公路

航道範圍內。 

二、 明定航行於本市轄

區河域航道範圍內

船舶不得有危害安

全及妨礙船舶航行

行為。 

三、 有關本市轄區河域

航道由交通局公告。 

之定義，酌作文字修

正，以統一用語。 

二、 參考第三條第一款

之定義，酌作說明

一、說明二及說明三

文字修正，以統一用

語。 

第四章    載客小船經

營業 

第四章    載客小船經

營業 

章名。 未修正。 

第十六條   載客小船

經營業申請從

第十六條   載客小船

經營業申請從

一、 明定載客小船經營

業得申請從事跨縣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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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跨縣（市）、

直轄市水域營

運者，應同時取

得各水域航運

主管機關之營

運許可。 

事跨縣（市）、

直轄市水域營

運者，應同時取

得各所屬水域

航運主管機關

之營運許可。 

（市）、直轄市水域

營運。 

二、 本條後段之所屬航

運主管機關，小船航

運主管機關在臺北

市為臺北市政府、在

新北市為新北市政

府，另有關跨直轄市

（縣、市）及客船航

運主管機關為交通

部。 

第十七條    載客小船

經營業應於取

得第七條之營

運許可後，始得

營業。 

第十七條    載客小船

經營業應經交

通局核發藍色

公 路 營 運 許

可，始得營業。 

本市載客小船經營業應

取得許可後始得營業。 

條文及說明酌作文字修

正。 

第十八條    前條營運 第十八條    營運許可 明定營運效期並訂定屆 一、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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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期間為一

年。 

載客小船

經營業得於前

項營運許可期

間屆滿前二個

月前向交通局

申請延長。 

前項延長

期間至多為一

年，延長次數以

二次為限，且毋

須經審議小組

審議。 

載客小船

經營業申請延

長營運許可期

期間為一年，載

客小船經營業

於營運許可到

期後仍欲繼續

經營，得向交通

局申請延長營

運許可期間二

次，毋須經審議

小組審議，每次

以一年為限。 

前項申請

延 長 營 運 許

可，應先繳清其

所有違反本自

治條例罰鍰並

於營運許可屆

滿前三個月提

期前再申請繼續營運之

期限。 

二、 第一項後段移列為

第二項及第三項，以

下項次遞改之。 

三、 若為配合小船定期

檢查之效期而明定

營運效期為一年，則

期間屆滿應不得申

請延長；其次，營運

期間之延長是否應

以小船定期檢查通

過為前提，亦生疑

義，故說明酌作文字

修正，並刪除「配合

小船定期檢查有效

期間為一年」等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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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應於申請前

繳清違反本自

治條例之所有

罰鍰。 

出。 

第十九條   載客小船

經營業取得營

運許可後應於

三 個 月 內 營

業，如有正當理

由，得向交通局

申 請 展 延 一

次，其期間以三

個月為限。                           

第十九條   載客小船

經營業取得營

運許可後應於

三 個 月 內 營

業，如有正當理

由得申請展延

一次，其期間以

三個月為限。                           

載客小船經營業於取得

本市營運許可後須限期

營業，惟有正當理由可延

長之，並以一次為限。 

 

酌作文字修正，以明確指

出限期營業之展延申請

應向交通局提出。 

第二十條    載客小船

經營業非有正

當理由，不得停

航；停航前，應

第二十條    載客小船

經營業非有正

當理由，不得停

航；停航前，應

明定載客小船經營業停

航程序及規定，以保障民

眾搭乘權益。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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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報請交通局

核准，停航原因

消滅後應即復

航。 

因不可歸

責於業者之事

由而停航者，應

於停航日起七

日內送交通局

備查。 

先報請交通局

核准，停航原因

消滅後應即復

航。 

因不可歸

責於業者之事

由而停航者，應

於停航日起七

日內送交通局

備查。 

第二十一條    為維護

公共安全，增

進 公 共 利

益，促進藍色

公路發展及

維持航運秩

序，必要時交

第二十一條    為維護

公共安全，增

進 公 共 利

益，促進藍色

公路發展及

維持航運秩

序，必要時交

為維護公共安全，增進公

共利益，明定載客小船經

營業須配合政府政策、公

共工程及相關活動調整

營運事項。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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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局得責令

載客小船經

營業合作營

運或調整營

運計畫，載客

小船經營業

不得拒絕。 

因 公 共

工程或其他

相關活動之

需，載客小船

經營業應配

合調整航班

或停航，並不

得要求任何

賠償或補償。 

通局得責令

載客小船經

營業合作營

運或調整營

運計畫，載客

小船經營業

不得拒絕。 

因 公 共

工程或其他

相關活動之

需，載客小船

經營業應配

合調整航班

或停航，並不

得要求任何

賠償或補償。 

第二十二條    載客小 第二十二條    載客小 為保護民眾安全，使營運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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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經營業每

年至少應辦

理救難安全

演習一次。 

船經營業每

年至少應辦

理救難安全

演習一次。 

業者熟悉安全救難程

序，明定每年至少辦理

演習乙次。 

第二十三條   載客小

船經營業應

按月提報營

運及船舶狀

況報表，送交

通局備查。 

第二十三條   載客小

船經營業應

按月提報營

運及船舶狀

況報表，送交

通局備查。 

為有效管理船舶營運事

項，明定業者需提報備查

事項。 

未修正。 

第二十四條   載客小

船經營業於

營運前對其

乘客、船上工

作人員及其

他第三人應

投保責任保

第二十四條   載客小

船經營業對

其乘客、船上

工作人員及

其他第三人

應投保責任

保險，其投保

一、 為保障乘客搭乘安

全及權益，明定藍色

公路業者投保規定。 

二、 參考小船管理規則

第二十五條「本法中

華民國九十九年十

二月八日修正後，地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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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其投保金

額由交通局

定之。 

前 項 之

保險應於營

運前將保險

單及繳費證

明送交通局

備查。 

金額由交通

局定之。 

前 項 之

保險應將保

險單及繳費

證明送交通

局備查。 

方政府制定載客小

船管理自治條例

前，載客小船業者應

投保營運人責任保

險，每一乘客投保金

額不得低於新臺幣

二百萬元。前項保險

期間屆滿時，載客小

船業者應予以續

保。」制定。 

第二十五條    載客小

船經營業，不

得有下列行

為： 

一  於指定

停泊以

外之處

第二十五條    載客小

船經營業，不

得有下列行

為： 

一  於指定

停泊以

外之處

明定載客小船經營業之

禁止行為，以提升營運服

務品質及安全。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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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停泊。 

二  未依營

運許可

內容營

運。 

三  於夜間

或有限

能見度

下無號

燈航行。 

四  攜帶或

藏匿違

禁危險

物品上

船。 

五  駕駛人

飲酒。 

所停泊。 

二  未依營

運許可

內容營

運。 

三  於夜間

或有限

能見度

下無號

燈航行。 

四  攜帶或

藏匿違

禁危險

物品上

船。 

五  駕駛人

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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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   載客小

船經營業應

於渡口或碼

頭明顯處揭

示票價、租

金、運送契約

及乘客應行

遵守事項。 

第二十六條   載客小

船經營業應

於渡口或碼

頭明顯處揭

示票價、租

金、運送契約

及乘客應行

遵守事項。 

一、 明定本市藍色公路

搭乘資訊公告規定。 

二、 參考汽車運輸業管

理規則第三十三條

第一項「汽車客運業

應在各車站揭示下

列章則圖表：一、行

車時刻表及各站間

距離里程表。二、票

價、行李運費及雜費

表。三、旅客須知。

四、營運路線圖。」

之規定揭示藍色公

路搭乘資訊。 

未修正。 

第二十七條   載客小

船經營業經

營藍色公路

第二十七條   載客小

船經營業經

營藍色公路

明定本市載客小船經營

業之廢止營運許可規

定，以保障民眾搭乘權

因廢止本市藍色公路營

運許可僅係行政管理措

施，為一單純之不利行政



 23 

營運有下列

情 形 之 一

者，交通局得

廢止藍色公

路營運許可

之全部或一

部： 

一  未於取

得營運

許可後

三個月

內 營

業，且未

依第十

九條申

請延展

或經申

營運有下列

情 形 之 一

者，交通局得

廢止藍色公

路營運許可

之全部或一

部： 

一  取得營

運許可

後，逾三

個月未

營業，且

未依本

法第十

九條九

九條第

一項申

益。 處分，不具有制裁目的，

性質上並非裁罰性之行

政處分，非屬行政罰。是

將交通局原草案第五章

罰則第二十七條規定移

列至第四章載客小船經

營業，並將條文及說明酌

作文字修正；另將原草案

第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

移列至本條第三款合併

規定，以資簡潔、明確。 



 24 

請展延

後三個

月內仍

未營業。 

二  經營管

理 不

善，經通

知限期

改善，逾

期未改

善。 

三  經第三

十一條

第二項

再限期

改善而

未 改

請延展

者或經

申請展

延後三

個月內

仍未營

業。 

二  經營管

理 不

善，經通

知限期

改善，逾

期未改

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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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或未

遵守停

止營業

之處分

或於二

年內違

反第三

十一條

第一項

規定達

三次。 

第五章    罰則 第五章    罰則 章名 未修正。 

第二十八條    有下列

情 形 之 一

者，處行為

人、載客小船

經營業或船

第二十八條    有下列

情 形 之 一

者，處行為

人、載客小船

經營業或船

違反第十條、第十一條第

一款、第十二條、第二十

條第二項、第二十四條第

二項、第二十六條規定屬

違規情節較輕者，處最低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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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所有人新

臺幣一千二

百元以上六

千元以下罰

鍰： 

一  違反第

十條規

定船舶

於靠泊

船席加

油、加

水、修

護、補給

及停靠

時間超

過三十

分鐘。 

舶所有人新

臺幣一千二

百元以上六

千元以下罰

鍰： 

一  違反第

十條規

定船舶

於靠泊

船席加

油、加

水、修

護、補給

及停靠

時間超

過三十

分鐘。 

罰鍰新臺幣一千二百元

至六千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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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違反第

十一條

第一款

規定。 

三  違反第

十二條

規定。 

四  違反第

二十條

第二項

規定。 

五  違反第

二十四

條第二

項規定。 

六  違反第

二十六

二  違反第

十一條

第一款

規定。 

三  違反第

十二條

規定。 

四  違反第

二十條

第二項

規定。 

五  違反第

二十四

條第二

項規定。 

六  違反第

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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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 條規定。 

第二十九條    有下列

情 形 之 一

者，處行為

人、載客小船

經營業或船

舶所有人新

臺幣一萬元

以上三萬元

以下罰鍰： 

一  違反第

九條規

定。 

二  違反第

十一條

第二款

及第三

第二十九條    有下列

情 形 之 一

者，處行為

人、載客小船

經營業或船

舶所有人新

臺幣一萬元

以上三萬元

以下罰鍰： 

一  違反第

九條規

定。 

二  違反第

十一條

第二款

及第三

違反第九條、第十一條第

二款至第三款、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十五條第一

項、第二十二條、第二十

三條、第二十五條第一款

至第二款規定屬違規情

節次重者，處最低罰鍰新

臺幣一萬元至三萬元罰

鍰。 

考量行為人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之情節輕重及所

生危害大小，是將交通局

原草案第三十條第三款

規定移列為本條第五

款，以下款次遞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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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 

三  違反第

十四條

第一項

規定。 

四  違反第

十五條

第一項

規定。 

五  違反第

二十一

條規定。 

六  違反第

二十二

條規定。 

七  違反第

二十三

款規定。 

三  違反第

十四條

第一項

規定。 

四  違反第

十五條

第一項

規定。 

五  違反第

二十二

條規定。 

六  違反第

二十三

條規定。 

七  違反第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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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 

八  違反第

二十五

條第一

款及第

二款規

定。 

條第一

款及第

二款規

定。 

第三十條    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處

行為人、載客

小船經營業或

船舶所有人新

臺幣三萬元以

上十萬元以下

罰鍰： 

一  違反第十

一條第四

第三十條    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處行

為人、載客小船

經營業或船舶

所有人新臺幣

三萬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鍰： 

一  違反第十

一條第四

款規定。 

違反第十一條第四款、第

十五條第二項、第二十一

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第二十五條第三款至第

五款規定屬違規情節較

重者，處最低罰鍰新臺幣

三萬元至十萬元罰鍰。 

考量行為人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之情節輕重及所

生危害大小，是將交通局

原草案第三十條第三款

規定移列為第二十九條

第五款，以下款次遞改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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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 

二  違反第十

五條第二

項規定。 

三  違反第二

十一條規

定。 

三  違反第二

十四條第

一 項 規

定。 

四  違反第二

十五條第

三款至第

五 款 規

定。 

二  違反第十

五條第二

項規定。 

三  違反第二

十一條規

定。 

四  違反第二

十四條第

一項規定。 

五  違反第二

十五條第

三款至第

五款規定。 

第三十一條    載客小 第三十一條    載客小 參考航業法第五十九條第 一、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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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經營業未

經核准而停

航者，處新臺

幣一萬二千

元以上十萬

元 以 下 罰

鍰，並通知其

限期改善。 

未於前

項期限內改

善者，除按次

處罰及再限

期改善外，並

得停止其營

業之全部或

一部。 

船經營業未

經核准而停

航者，處新臺

幣一萬二千

元以上十萬

元 以 下 罰

鍰，並責令其

限期改善。 

未 於 前

項限期內改

善者，除按次

連續處罰及

再限期改善

外，並得停止

其營業之全

部或一部。 

經 前 項

一項第四款：「船舶運送

業、船務代理業、海運承

攬運送業、貨櫃集散站經

營業、船舶出租業有左列

情事之一者，由當地航政

機關處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以上十二萬元以下罰鍰，

並責令其限期改善：四、

經營國內、國際固定航線

業務，違反第十六條第三

項或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

定，未經報請核准或核備

而停航者。」之規定，制

定載客小船經營業者違反

停航之罰則。 

二、另依行政院九十九年

八月二十三日院臺字

第O九九OO四五四七

七號函示法務部意

見，將「按次連續處

罰」修訂為「按次處

罰」，其餘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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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限期改善

而未改善，或

未遵守停止

營業之處分

或於二年內

違反第一項

規定達三次

者，廢止藍色

公路營運許

可。 

第三十二條    未經許

可於本市轄

區河域經營

小船載客，處

船舶所有人

新臺幣二萬

元以上十萬

第三十二條    未經許

可於本市轄

區河域經營

小船載客，處

船舶所有人

新臺幣二萬

元以上十萬

參考航業法第六十條：

「未經核准而經營船舶

運送業、船務代理業、海

運承攬運送業、貨櫃集散

站經營業或船舶出租業

者，由當地航政機關處新

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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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罰鍰。 元以下罰鍰。 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其

營業設備之一部或全

部。」之規定，制定小船

未經許可載客營業之罰

則。 

第六章    附則 第六章    附則 章名 未修正。 

第三十三條    本自治

條例自公布

日施行。 

第三十三條    本自治

條例自公布

日施行。 

明定本自治條例施行日

期。 

未修正。 

 


